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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模式与农民工问题的
区域差异*

———基于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的比较研究

汪建华 范璐璐 张书琬

提要: 对农民工问题的考察需要重视区域发展经验的影响。本研究以珠
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家庭流动为例，分析了两地劳动体制与农民工问
题的内在关联。劳动体制的差异可进一步追溯至两大区域的工业化模式。
首先，相比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强政府与强资本的组合带动了产业升级，
同时也为提升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提供了基础; 其次，相比珠三角外来资本
外来工的组合，长三角早期本地资本本地工的组合限制了企业对宿舍劳动体
制的选择，不过对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的影响则相对有限; 再次，长三角地区
非户籍人口占比低于珠三角，也使得长三角农民工更有可能获得城市公共服
务。本研究认为，应该从区域工业化经验中认识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
并在政策层面慎重对待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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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工①问题的区域差异

如何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顺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一直是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的焦点。当前大城市农民工问题最

突出，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也对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了区分。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

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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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农民工问题的区域性同样不可忽视。在东部沿海地区，农

民工主要面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家庭团聚和市民化难以实现的

困境; 而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就业发展机会有限、薪资水平低、基本

劳动权益难以保障( 李强，2005; 辜胜阻等，2014; 汪建华，2017) 。
即便同为我国沿海两大最重要的经济体，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农民

工问题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也比较大。从普查数据看，珠三角

农民工的家庭离散状况比长三角普遍。在 1985 － 1990 年、1995 － 2000
年两个时间段，珠三角( 省际迁移人口) 因“务工经商”迁入的比例远高

于长三角; 而因“随迁家属”、“投亲靠友”两个因素迁入的比例则远低

于长三角。可见迁移到珠三角的外省人口多为孑然一身赚取生计，而

长三角则不乏前来与家人亲属团聚者( 王桂新等，2007) 。调查数据显

示，珠三角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要比长三角差，离职意愿也比长三角

高( 刘林平等，2011a; 孙中伟等，2012 ) 。此外，在抗争维权行为上也存

在区域差异。珠三角农民工在群体性维权时采用罢工、游行等激烈形

式的比例远高于长三角，在权益受侵害时则更倾向于集体共同投诉而

非个人投诉( 刘林平等，2011) 。2010 年以来一些重大集体劳资纠纷案

例，如南海本田事件开启的罢工潮、数万人的裕元停工事件等均发生在

珠三角( 汪建华，2011; 黄岩等，2016 ) 。从极端事件来看，几次大规模

城市骚乱均发生在珠三角( 刘林平等，2011b) ，富士康“连跳”事件中，

绝大多数发生在珠三角地区的富士康园区( 潘毅等，2011) 。
如何解释两地农民工问题在各方面呈现出的巨大差异? 面对各种

各样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者从农民工个体特征( 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

本) 、企业特征、户籍制度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解释。劳工研究者强调劳

动体制的决定性影响，认为我国城市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生产和再

生产层面独特的制度安排。从企业生产层面看，农民工劳动强度大，生

产环境差，劳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管理严苛; 从劳动力再生产

层面看，农民工薪酬待遇低，居住生活环境简陋，大多被安置在临时性

的宿舍中; 此外，受户籍限制，农民工难以获得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

的城市公共服务资源( Lee，1995; 沈原，2006; 任焰等，2006; 潘毅等，

2011) 。
从以往的文献来看，珠三角与长三角农民工问题的巨大差异很可

能与两地劳动体制的差别有关。从企业层面来看，2005 年和 2010 年

两次农民工问卷调查显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在薪资收入、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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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劳动合同签订、工作环境、基本人权等方面都要好于珠三角( 万向

东等，2006; 刘林平等，2011a; 魏万青等，2013) 。在劳动力再生产领域，

2005 年的数据表明，珠三角农民工在户籍排斥和人身安全事故方面都

要比长三角频繁( 万向东等，2006 ) 。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上，

两地的差异更为明显。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随迁子女的入学门槛要

远高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基本采取“积分制模式”或“优惠政策模

式”，在这两类模式下普通农民工的随迁子女大多被排除在公办学校

之外; 长三角地区主要采取“材料准入模式”，农民工提交相关证明材

料后子女即可入学( 汪传艳，2013 ) 。从官方统计口径看，珠三角地区

农民工随迁子女( 2007 － 2009 年) 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始终在 45% 左右

( 吴开俊等，2011) ，而长三角各城市农民工随迁子女( 2007 － 2013 年)

入读公办 学 校 的 比 例 大 多 在 70% 以 上 ( 汪 传 艳，2013; 徐 泰 来 等，

2011) 。综合来看，珠三角地区在生产层面更具“专制”特质，在再生产

层面则更接近所谓的“拆分型”体制( Burawoy，1976; Lee，1995) 。
如果两地农民工问题差异的背后是劳动体制的不同，那么到底是

什么导致了两大沿海经济体劳动体制的巨大差异? 刘林平等从早期企

业制度环境的示范效应、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劳动力本地

化程度来解释两地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差异。珠三角在改革开放之初涌

入大量港资企业，其苛刻的劳资关系处理方式成为日后该地区其他企

业的参照标本; 而长三角乡镇企业的“人情传统”和国有企业的“社会

主义传统”则成为区域劳资关系治理的重要参照，加之后期引进的规

范的外资企业，长三角的劳资关系带有“人情化”和“法治化”特征，而

珠三角却带着浓厚的“市场化”烙印( 万向东等，2006; 梁波等，2008) 。①

同时，长三角早期的发展与地方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角色是连在一起

的，其对企业的劳动关系也保持着较强的干预，这种干预在乡镇企业改

制后仍然保留了下来( 梁波等，2008 ) ; 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对企业

发展和劳动关系则干预较少( Lee，1995) 。另外，珠三角以外地工人为

主，长三角本地工人相对较多，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生产安排不得不顾及

本地工人的独特需求，由此形成的制度安排也惠及了外来的农民工

( 刘林平等，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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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解释借鉴了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思路，企业顺应现有的制度环境，模仿主导的制度安

排，可减少不确定性。



上述研究对本文的启示在于，劳动体制的差别可能来源于两地各

具特色的工业化模式，两地农民工问题的差异或可在其各自区域发展

经验中寻求答案。费孝通曾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工业化模式进行过概

括( 费孝通，2014) 。只是在农民工议题的研究中，区域工业化模式的

影响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上述研究将解释问题的线索重新拉回到历

史发展脉络中，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对区域工业化历史经验的挖掘

似乎还可以更加细致。其次，对于早期制度环境和劳动力来源对劳动

权益的影响也需要更明确的解释机制和提供更充足的证据。比如，

“本地资本本地工”提升长三角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这一命题便与一些

研究的发现有出入。对苏州两个县级市的比较研究发现，外资主导的

昆山市社保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主导的张家港市。地方政商关系是导致

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内资企业( 早期多为乡镇企业) 比外资企业更

善于与地方政府搞关系，从而得以规避社保责任( 叶静等，2013 ) 。可

见，本地企业的劳工权益未必更好，更遑论在区域内塑造保护劳工的制

度环境。本地工人的劳动待遇可在多大程度上惠及外来劳工也有待商

榷。已有研究发现，本地工人的就业通常是被保护的( 折晓叶，1997;

折晓叶等，2000) ，同一企业中本地工人与外地工人的待遇也存在明显

差别( Choi，2008)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长三角在历史上形成的产业

基础要优于珠三角; 而且在对外开放的历程中，苏南和浙北地区的强政

府招来的强外资与珠三角基层社区引进的“三来一补”企业有很大差

别( 温铁军等，2011; 董筱丹，2015 ) ，农民工权益的差别很可能与政府

介入导致的产业层次差异有关。再者，上述研究也未能对两地劳动力

再生产层面其他重要维度( 如城市公共服务) 的差别进行有效解释。
因此，两地区域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值得进一步仔细挖掘，其与劳动体

制、农民工问题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待更系统的论证。①

本研究将借助抽样调查数据、实地调查资料、二手文献和官方统计

数据，详细梳理区域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厘清地方政府、产业资本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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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两地劳动体制的形成与其工业化进程中不同的政府干预角色、资本来源、劳动力来源

相联系，类似的做法也体现在对西方不同国家工业化进程与管理模式采纳情况的跨国比

较中。莫罗·吉伦通过考察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四国在 20 世纪先后对不同管理模

式( 科学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结构化分析) 的采纳过程和程度，指出不同国家在不同阶

段管理模式的运用是由该国工业化进程中政府介入程度、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劳工群体

反馈、专业人士推动、商业精英心态、国际压力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Guillen，1994) 。



动力构成对劳动体制的复杂影响; 并以农民工家庭流动问题为例，进一

步考察农民工问题与劳动体制、区域工业化模式的内在关联。本研究

选择农民工的家庭流动作为考察农民工问题的切入口，主要出于以下

考虑: ( 1) 农民工家庭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当

前亟待解决的农民工问题; ( 2) 农民工的家庭流动趋势易于量化。
本研究采用的资料包括: 中山大学“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

研究”项目 2010 年调查数据( 以下简称“2010 年调查数据”) ，三位作

者 2011 年后在深圳、常州、嘉兴等地的实地调研，官方统计年鉴、普查

数据以及区域工业化研究文献。2010 年问卷调查在长三角和珠三角

19 个城市进行，以 2005 年 1%抽样调查数据中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流动

人口数量为依据进行样本分配，控制性别、行业和区县分布，共收集样

本 4152 份。① 另外，二手材料与实地调研资料在论述区域工业化经验

和劳动体制的相互关联时可相互补充。二手文献和官方统计数据提供

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并在宏观层面介绍了地方政府角色、产业和劳动力

的变迁，田野资料则补充了基层政府、资本、本地居民和外地农民工的

微观互动，并有助于从经验层面进一步评估相关解释机制的可靠性。

二、地方政府、产业资本、劳工与区域工业化

长三角与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工业发展模

式，分别以乡镇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为主导。1990 年浦东开发后，

长三角开始大力引进外资并推动乡镇企业改制，珠三角也经历了“三

来一补”转“三资”、私营企业逐步发展的过程，两地工业发展模式的差

别有所减小，但仍各具特色。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两地都开始转型升

级，这一进程同样体现出区域特色。本节将详细梳理两大区域在不同

工业化阶段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产业资本特征和劳动力来源，并指出三

者在两地工业化历史进程中的变与不变。

( 一) 1990 年以前

“苏南模式”是长三角早期工业化的主导模式，是苏南人多地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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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林平等( 2011) 对此次调查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



状、农工相辅传统、各级政府寻找财源冲动、改革前社队工业基础和邻

近上海等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费孝通( 2014) 认为，苏南的乡镇企业

有点类似于乡村家庭副业的扩大: 在企业成本中要负担农业和其他集

体开支; 在发展方向上经常换牌子、转方向; 在劳动时间上兼顾农民的

农作需要; 在招工上一户一工; 在利润分配方面利益均沾，并尽量缩小

工资差距。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劳动者得以避免被商品化。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高度介入。与珠三角、浙

南、闽南等地不同，苏南地方政府对村集体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上级

政府能决定村干部的人选、待遇、晋升机会，并经常插手村集体各类重

大事务( 折晓叶等，2000) 。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看，乡镇、村集体是乡

镇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县以下各级政府为乡镇企业综合调配土

地、劳动力和信贷等方面的资源，积极拓展市场渠道，寻找计划外的原

材料; 此外，还借助各种关系，寻求与上海、苏州等大城市的国企合作，

获得其转包分包合同和技术支持。另外，乡镇企业的发展还能得到省

市县各级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政策( 温铁军等，2011) 。
浙北的情况与苏南类似，地方政府控制力较强，乡镇企业发展也较

快( 董筱丹，2015) 。而台州等地则与“温州模式”更为相近。不过，即

便如此，这些企业也与乡镇企业一样是“本地资本本地工”的组合，嵌

入在乡土社会中( 王晓毅、朱成堡，1996; 陈俊杰，1998) 。
相比长三角，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产业基础非常薄弱。该地

区主要依托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和先行一步的开放政策，大力引进香

港“三来一补”企业。在当时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企业管理能力

的情况下，“三来一补”企业为珠三角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这种模式的

特点是原材料市场、销售市场、设备、资金、技术、主要利润均在外，即珠

三角的工厂只是港资企业的加工车间，村集体主要赚取土地厂房租金

和工缴费( 王晓毅等，1996; 折晓叶，1997; 费孝通，2014) 。
珠三角地方政府对村集体的控制力有限，与企业更是保持着相对

疏离的关系。即便在集体化时期，村集体也需要在上级要求和村民利

益之间保持平衡。在折晓叶( 1997 ) 考察的深圳万丰村，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中期共换过五任党支书，大多是村内的民意要求和

权力格局变化的结果，而非上级政府意图。笔者在深圳某工业社区的

蹲点调研也发现，每次社区两委和董事会干部的上台都是村内大小家

族势力不断组合联盟、相互博弈的结果。村集体同样也是招商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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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厂房、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村集体完成，外商投资办厂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多由村集体想办法解决，尽管上级政府在软硬环

境建设方面也会有所投入( 王晓毅等，1996 ) 。另外，虽然“三来一补”
企业挂着村集体的牌子，但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很少干涉企业内部事务。

( 二) 1990 － 2008 年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长三角的产业发展道路急剧转轨。从中央

给予浦东特殊开放政策和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上海、苏南、浙江等地

先后开始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苏南的经验看，依托“强政府”建成

的开发区更能吸引来自欧美日台等地相对优质的外来资本。与珠三角

大搞村办工业区不同，苏南各级政府纷纷设立各种级别的开发区，并强

力协调相关部门和辖区内的村集体，对开发区统一规划、征迁、补偿安

置、开发建设，尽可能为外资提供税收、用地等方面的优惠，力图打造政

策洼地。在一些国家级开发区，地方政府还出面为企业协调入驻、物

流、通关、项目审批等方面的问题( 温铁军等，2011，董筱丹，2015) 。
第二个大的变化则是乡镇企业改制。在私营经济的影响下，宁波、

绍兴、萧山等地的乡镇企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进行了比较彻底

的私有化改制( 赵伟，2009) 。而苏南乡镇企业成规模的私有化股份制

改制则始于 1997 年，直到 2002 年才基本完成( 张建君，2005; 温铁军

等，2011) 。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国家金融体制的改革固然是改制的

重要原因，然而乡镇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仍在其自身。产权不清、政企

不分是首要问题。在生产管理中，乡镇企业难以对经理人和普通职工

形成有效激励; 在利润分配上，企业需要为社区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运

转开支背负沉重的负担; 在企业发展决策上，各地方政府深度介入，为

追求财税和政绩，在协调贷款、扩大投资方面过于积极，致使企业产能

过剩、产品积压、负债亏损( 邱泽奇，1999; 温铁军等，2011) 。
最后，外资引进也推动了乡村工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嫁接外资、引

入其设备和市场渠道、为其配套生产，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管理经验、
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所提升( 温铁军等，2011; 董筱丹，2015) 。

相对而言，珠三角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产业发展道路更具延续

性。继港资之后，台资和外企逐渐入驻。“三来一补”企业在地方政府

的要求下逐渐转为“三资”企业。“三资”企业可能有自己的土地、厂

房、商标专利，在资金投入、生产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可能更好，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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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市场和原材料采购部分在大陆，对本地产业的发展更具带动效应。
尽管如此，珠三角地区低端代加工的产业定位没有根本变化，村集体仍

然掌握着大量土地和厂房，是招商引资的主要力量( 王晓毅等，1996; 温

铁军等，2010) 。另外，私营企业也依附外企发展起来。这些私营企业家

大多有在港台和外资企业打工的经历。虽然私企发展快、数量多，但始

终处于散而乱的状态，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产业资本( 温铁军等，2010) 。
与这种低端制造相伴随的，是珠三角港台和私营企业被广为诟病

的管理文化。学界用“东方专制模式”、“地方专制主义”等概念描述这

些企业的劳动关系状况。这里企业违法现象非常盛行，长时间加班、作
业环境不安全、克扣工资等情况比较普遍，管理者管束工人的方式通常

比较粗暴，管理文化中缺乏协商、民主传统( Lee，1995; Chan，1995;

潘毅，2007) 。“珠三角模式”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典型代表。长期以

来，以加工组装为主要内容的代工模式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

普通劳动者只是被当作廉价生产要素，发展诉求难以得到尊重。
从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数据看( 图 1 ) ，2000 － 2008 年，两地

企业所有制构成的差异有所减小。在珠三角的外企带动下，大量私营

企业发展起来，内资工业总产值占比有较大程度提升，港澳台资占比则

有所下降; 而长三角大量引进外资企业，内资占比则有所下降。当然，

早期的差异在企业所有制上还是有所呈现。珠三角港澳台企业工业总

产值占比明显比长三角高，长三角则是内资企业占比更高。

说明: 相关数据来自长三角、珠三角 26 个城市 2001 － 2016 年的统计年鉴，其中
舟山、广州、中山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未对外资和港澳台企业进行区
分，因此不包含这三个城市的数据。另外，扬州 2000 － 2006 年、泰州 2000 －
2005 年、佛山 2000 － 2003 年、江门 2000 － 2004 年的数据缺失。

图 1 长三角与珠三角不同所有制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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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资外贸数据看，虽然 2000 年以后珠三角与长三角实际利用外

资与进出口总额在绝对数值上都呈上升趋势，但实际利用外资与 GDP
的比值总体呈下降趋势( 珠三角下降幅度尤其明显) ，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则呈先升后降之势。从区域对比看，珠三角在 2003 年前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 GDP 的比值高于长三角，此后则不相上下; 珠三

角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则一直比长三角高( 图 2) 。总体而言，珠

三角外贸依存度更高，在外资利用方面则长三角增长较快。

说明: 相关数据来自长三角、珠三角 26 个城市 2001 － 2016 年的统计年鉴，其中扬
州 2000 － 2006 年、江门 2001 － 2004 年数据缺失。

图 2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外资、外贸

相比所有制构成和外贸依存度的差异，两地的产业层次更值得关

注。2000 年至 2008 年间，长三角规模以上外资( 含港澳台) 工业企业

人均利润均高于珠三角; 规模以上内资工业企业除 2000 年、2002 年、
2003 年的数据比较接近外( 长三角略高) ，其余年份长三角内资的利润

均高于珠三角( 图 3)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在“强政府”推

动下引进了更为优质的外资，推动了内资发展。而在珠三角，以“三来

一补”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外资和私营企业利润空间比较有限。

( 三) 2008 年以后

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 2008 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危

机和经济下行趋势，使得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两大区域发展中的紧要议

题。相对而言，珠三角受到的冲击更强，面临的问题更多，2010 年以后

频繁发生的集体劳资纠纷和极端事件便反映了低端代加工模式的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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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相关数据来自长三角、珠三角 26 个城市 2001 － 2016 年的统计年鉴，其中
常州、惠州、中山三个城市无规模以上外资( 含港澳台) 企业从业人员数，因此
图中不包含这三个城市外资企业人均利润的数据。另外，泰州 2000 － 2005 年、
江门2000 － 2006 年的内资企业人均利润数据缺失; 扬州 2000 － 2006 年、泰州
2000 － 2005 年、舟山 2000 － 2002 年、佛山 2000 － 2004 年、江门 2000 － 2006 年
的外资企业人均利润数据缺失。

图 3 长三角与珠三角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利润

发展困境。
从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和外资外贸数据看( 图 1、图 2) ，2008

年后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内资比重均略有上升，外资比重均有所下降; 两

地实际利用外资与 GDP 的比值、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均在下降，

可见两地对外资外贸的依赖均有所降低。在人均利润方面( 图 3 ) ，

2008 年后两地数值总体呈上升趋势( 当然，受经济形势影响，2008 年、
2012 年经济的人均利润相比上年确有下降)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两地转型升级的效果。
该阶段的数据仍然反映出两地工业化模式之间的差异。长三角内

资占比高于珠三角，外资占比也超过珠三角，港澳台资占比则明显低于

珠三角( 图 1) 。珠三角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仍然高于长三角，而

实际利用外资与 GDP 的比值却要低于长三角( 图 2 ) 。再从人均利润

看( 图 3) ，长三角外资( 含港澳台) 、内资的人均利润均比珠三角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外资人均利润从 2010 年开始甚至低于内

资，其与长三角外资的差距总体也在扩大。这一方面再次印证了长三

角强外资对区域内企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带动效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

珠三角长期以来形成的低端代加工模式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约束。
从地方政府角色来看，珠三角部分城市的地方政府试图提升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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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体和土地的控制能力，以获得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动权，比如，深圳

市于 2005 年借助“农城化”收回各村尚未开发的土地; 在社区层面则

推动党委和股份公司相分离( 政企分开) 。但深圳在珠三角城市中算

得上是强政府的代表( 本地人口少、势力相对较弱) ，而且即使在深圳，

社区( 原村集体) 在土地归属、旧城改造、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中仍然

拥有较强的话语权。珠三角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仍然受制于长

期以来形成的权力格局。长三角的地方政府则仍然延续着其在招商引

资、工业园 区 建 设、土 地 征 迁 等 重 大 事 务 中 的 主 导 地 位 ( 董 筱 丹，

2015) 。作者在苏南的田野调研也发现，部分城市仍然在整合区域资

源，建立高级别的工业园区，试图借此吸引外资和大型产业项目入驻、
优化对私营企业的管理，并争取上级政府项目资金的支持。

但强政府介入产业发展同样存在一定的问题。长三角地方政府强

力打造的开发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 对外开放初期、区位条件优越

的沿海城市) 固然有可能成功吸引到相对优质的企业，但随着各地各

级政府争相建开发区、出台优惠政策，区域间重复性建设和恶性竞争不

可避免( 董筱丹，2015) 。这似乎又回到了乡镇企业时期政府干预过多

的老路。“强政府”干预模式下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地方政府债务，一些权

威媒体的报道似乎能反映这种趋势( 王海平，2017; 谢玮、徐豪，2017) 。

( 四) 劳动力来源的区域与阶段性差异

劳动力来源的区域与阶段性差异同样值得重视。在改革开放初

期，珠三角许多本地人进入工厂务工，但随着外资的不断引进，外地劳

工很快成了工人队伍的主力( 潘毅，2007) 。在折晓叶( 1997) 考察的深

圳万丰村，1982 － 1984 年间引进的三家企业便吸引了一些外来人口就

业。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二元劳动力市场很快形成，本地人主要

从事厂长、会计、报关员、文员等劳动条件好、待遇有保障的工作，①外

地农民工则大多从事收入低、劳动强度大的一线生产工作。
长三角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人多地少的现状下，乡镇企业和家

庭工业的一个主要作用便是吸收本地的剩余劳动力，工人大多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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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工亦农的兼业传统。苏南的社队工业中吸收的主要是本村劳动力;

而在镇办、县属企业中，来自城镇周围的农民工几乎每天都在工厂和乡

村之间往返。农民工与城镇工人相比，虽然待遇存在一定差距，但在企

业中也能得到尊重。比如，在苏州北厍乡的绣服厂，农民工提出要修建

职工家属宿舍，这一诉求得到了厂方的积极回应。“温州模式”下的家

庭工业则先是在亲戚朋友中请人，人手不够才在邻近地区招工( 费孝

通，2014) 。对苏南村庄的个案研究表明，虽然私有化改制后老板更倾

向于在一线生产中使用外地工人，但直到 2000 年以前，外地工人仍主

要由附近村庄和县域内的流动人口构成( 折晓叶等，2000; 刘一皋等，

2002) 。
表 1 首先体现出两地劳动力来源的阶段性差异。通过对普查数据

的纵向比较不难发现，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非户籍人口数量不断增

长，占当地总人口比重也在逐步提升。但区域间的差异同样非常明显。
三次人口普查中珠三角地区的非本县( 市) 户籍人口占比都远高于长

三角。作为两大区域发展模式的代表，深圳与苏州的比较亦可说明问

题。早在 1990 年，深圳的非户籍人口就是本地人口的 3 倍，苏州非户

籍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2. 16%。直到 2010 年，苏州的非户籍人口还不

到本地人口的一半。珠三角地区长期聚集着大量跨地市、跨省流动的

农民工，而长三角地区直到近些年还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就近城镇

化”模式，这一差异对两地的农民工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表 1 珠三角、长三角中非本县( 市) 户籍人口

年份 人口 珠三角 长三角 深圳 苏州

1990

非户籍人口( 万人) 277. 9 198. 7 124. 0 12. 2

总人口( 万人) 2138. 7 7753. 7 166. 7 564. 4

非户籍人口占比( % ) 12. 99 2. 56 74. 39 2. 16

2000

非户籍人口( 万人) 1948. 0 1456. 2 584. 9 115. 5

总人口( 万人) 4164. 4 8743. 1 700. 9 679. 2

非户籍人口占比( % ) 46. 78 16. 66 83. 45 17. 01

2010

非户籍人口( 万人) 2866. 8 3339. 1 827. 8 329. 1

总人口( 万人) 5384. 4 10320. 9 1035. 8 1046. 0

非户籍人口占比( % ) 53. 24 32. 35 79. 92 31. 46

注: 珠三角与长三角的非本县( 市) 户籍人口相关数据来自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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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中，两地在企业所有制构成和

全球化参与上表现出的相似性越来越多。珠三角的“三来一补”企业

陆续转为三资，并发展出大量私营企业; 长三角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

大力引进外资、推动乡镇企业改制。三次普查数据显示，珠三角与长三

角的非户籍人口数量和占比均有大幅提升。但早期许多区域特征仍然

贯穿至今。从政府层面看，长三角的地方政府对经济事务和基层政权

仍然保留着较强的控制力和干预倾向。从经济层面来看，珠三角许多

企业仍然未能摆脱早期“三来一补”低端代加工的特质，长三角的外资在

强势进入的同时也对本土企业起着示范带动作用; 两地产业层次的差异

比较明显。从劳动力来源看，珠三角仍是外来农民工占比最高的区域，

长三角的工业化则仍有部分本地工人的参与。正是两地独特的区域工

业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工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形成了不一样的制度安排。

三、工业化模式与劳动体制

“劳动体制”包含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四

个维度。① 由于国家干预和市场竞争两个宏观层面维度的影响基本体

现在另外两个维度中且难以测量，因此本文只对“劳动过程”和“劳动

力再生产”两个维度进行测量，综合反映生产和再生产方面的情况。
“劳动过程”包括遭遇过人身侵犯、职工反映企业有违法行为、周工作

时间、签订劳动合同、被企业罚款、进企业交押金、扣押证件、工作环境

对身体有害、组建工会等劳动权益指标。笔者将综合遭遇过人身侵犯

和职工反映企业有违法行为两个指标来报告被企业侵权的情况。“劳

动力再生产”主要包括月薪、企业缴纳养老保险、企业包住、农民工居

住选择、人均居住面积、子女就读打工地公办幼儿园 /学校、②公共服务

评分、子女教育评分等方面的指标。在后续分析中，“劳动过程”只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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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劳动体制”的经典论述可参考 Burawoy，1985。
“就读打工地公办学校 /幼儿园占农民工适龄子女比例”的计算方法如下: 以农民工每一

个子女作为一个样本，算出每个城市农民工入读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幼儿园适龄子女的

样本数量( 无论在何地入读) 以及每个城市适龄子女入读公办学校 /幼儿园的数量，用后

者除以前者，得出各城市的入读比例，以这些比例为基础，对各城市的样本分别赋值，生

成“就读打工地公办学校 /幼儿园占农民工适龄子女比例”这一变量。



含“劳动权益”这一维度，“劳动力再生产”则包括“薪酬待遇”、“企业

居住安排”、“城市公共服务”三个维度。

表 2 企业所有制与农民工的权益、薪酬待遇和居住安排

企业所有制
被企业侵权( % ) 月薪( 元) 养老保险( % ) 企业包住( % )

珠三角 长三角 珠三角 长三角 珠三角 长三角 珠三角 长三角

国有企业 15. 61 7. 05 1988. 77 2232. 71 66. 47 55. 84 66. 28 40. 38
集体企业 12. 20 4. 84 1858. 76 1884. 76 48. 78 53. 33 63. 41 33. 87
股份 22. 76 8. 37 2120. 32 2290. 26 42. 07 59. 90 64. 14 40. 59
私营企业 14. 79 9. 40 1981. 43 2165. 92 25. 50 44. 28 66. 47 39. 09
港澳台企业 16. 83 9. 32 1981. 88 2485. 83 55. 24 65. 22 60. 95 48. 31
外资企业 10. 61 6. 02 2220. 53 2330. 52 59. 85 71. 95 62. 12 21. 08
总体平均 15. 43 8. 71 2005. 28 2206. 24 37. 59 50. 39 65. 08 38. 26
样本量 2046 2106 2046 2106 2044 2072 2043 2105

表 3 珠三角、长三角的城市公共服务与居住情况的比较

区域
子女教育

评分
公共服务

评分
子女就读打工地
公办园 /校( % )

住企业宿舍
( % )

人均居住面积
( ㎡)

珠三角 2. 02( 1822) 1. 90( 2020) 12. 74( 811) 47. 41( 2044) 11. 77( 1953)

长三角 2. 55( 2007) 2. 43( 2089) 29. 49( 1114) 30. 40( 2105) 14. 29( 2033)

注: 括号内为样本量。

表 4 ( 生产线、班组中) 本地工人与农民工的权益和居住安排

是否有
本地工人

被企业侵权( % ) 月薪( 元) 养老保险( % ) 企业包住( % )

深莞佛 上海 深莞佛 上海 深莞佛 上海① 深莞佛 上海

没有 15. 95 11. 50 1899. 90 2099. 97 32. 89 21. 92 69. 77 50. 88

有 14. 78 12. 11 2036. 11 2146. 56 42. 48 33. 22 66. 14 24. 22

总体平均 15. 09 11. 86 1999. 92 2127. 35 39. 93 28. 43 67. 11 35. 22

样本量 1214 566 1214 566 1213 535 1212 566

注: 本次调查包括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附问卷，问及工人的生产线、班组是否存在本地

人，但附问卷的样本只覆盖深圳、东莞、佛山( 简称深莞佛) 和上海，总样本为 1780 份。①

2010 年的调查数据全面展示了两地在劳动体制方面的差异。劳

动权益和薪酬待遇方面的差异已有学者做了细致分析 ( 刘林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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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自 2002 年开始实施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制度，综合保险包含工伤、住院医疗、老
年补贴三项待遇，该制度一直实施到 2011 年，因此，在调查数据中上海企业为农民工缴

纳养老保险的比例相对较低。



2011) ，这里主要报告被企业侵权、工资收入、企业缴纳养老保险三个

指标。从表 2 看，长三角农民工月薪和养老保险缴纳比例明显高于珠

三角，工人被企业侵权的现象也更少发生( 显著度 p 均为 0. 000) 。
在居住安排上，珠三角有包住安排的企业接近 2 /3，是长三角的

1. 7 倍( 表 2) ; 员工选择住在企业宿舍或工作场所的比例也远高于长

三角; 人均居住面积也更低( 表 3 ) ( 显著度 p 均为 0. 000 ) 。珠三角是

典型的“宿 舍 劳 动 体 制”( 任 焰 等，2006 ) ，而 长 三 角 大 部 分 工 人

( 60. 10% ) 则选择外出租房，另有 6. 51%住在自购房中。
从城市公共服务看( 表 3) ，长三角农民工对打工城市子女教育和

公共服务方面的评分都要高于珠三角( 分值范围为 0 ～ 4 分) ; 在所有

高中( 含中专、技校) 及以下农民工适龄子女中，长三角就读打工地公

办学校 /幼儿园的比例接近三成，是珠三角的 2. 3 倍( 显著度 p 均为

0. 000) 。①

上述指标基本能勾勒出两地劳动体制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时体现

在生产和再生产层面。那么，如何解释两地劳动体制在各层面的差异

呢? 以往的研究提供了三个可能的解释机制: ( 1) 早期占主导地位的

企业一旦形成特定劳动关系模式，后期进入的企业会通过模仿、学习这

些制度安排来获得合法性，减少不确定性; ( 2) 长三角本地工人较多，

企业顺应本地工人的制度安排会惠及外地工人，珠三角则缺乏这种环

境; ( 3) 长三角地方政府对企业劳动关系保持着较强的干预，这有利于

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但上述解释机制值得进一步深究。
首先看早期主导企业形成的制度合法性环境对劳动权益和薪酬待

遇的影响。表 2 显示，在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的相关指标上，每种所有

制在两地的差异几乎都表现出一致的趋势( 只有国企的养老保险缴纳

情况例外) ，即长三角好于珠三角。从居住安排看，珠三角每种所有制

包住的比例都要高于长三角。这些似乎都显示出早期主导企业的劳动

关系模式和居住安排对区域内其他企业的制度合法性影响。
早期“三来一补”企业对珠三角劳动权益、管理文化的影响可以理

解，毕竟私营企业都是围绕这些企业发展起来的。但在长三角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是外资企业的强势进入推动了本地企业的产业升级，

本地企业的劳动关系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外资，值得怀疑。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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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遇到农民工多子女的情况时，则将每一个农民工子女作为一个样本，算出相关比例。



三角的私营、股份制、集体企业中，雇主来自本市的绝对比例确实不低，

且远 高 于 珠 三 角 ( 总 体 分 别 为 55. 35%、20. 85%，制 造 业 分 别 为

65. 35%、20. 44% ) 。但从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看，仅在劳动合同签订、
被企业罚款两个指标上，长三角本地的私营、股份制、集体企业要显著

好于外地企业; 其他指标的差异并不显著( 平均月薪甚至要比外地企

业低 133 元) 。因此，本地资本只是在微观管理文化方面对内资企业

产生一定影响。这也与作者在苏南和浙北的田野经验相符，改制后本

地企业仍保留了一些乡镇企业时期传统的民主沟通方式和节假日福

利，工人也对这些企业和雇主的情况知根知底，企业也要尽力避免在当

地留下坏名声。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产管理中略带温情的劳资

互动与相对较低的薪酬保障并行不悖。本地资本可能对劳动过程中的

权益保护有影响，但难以推动工人工资和保障水平的改善。
再看本地工人的存在对劳动权益、薪酬待遇的影响。数据显示，当

生产线( 班组) 有本地人时，在企业缴纳养老保险、周工作时间、劳动合

同签订、职工反映企业有违法行为这四个指标上，上海农民工的劳动权

益和待遇有显著提升。从其他指标看，在生产线上有本地人的情况下，

农民工被扣押证件、遭遇过人身侵犯、交押金的情况反而更多( 后两个

指标差异不显著) 。这说明只有那些整个企业必须保持统一的制度安

排，如社保缴纳、工时、合同签订等才会惠及外地工人。就薪资收入和

日常管理而言，笔者在嘉兴服装企业的田野调研发现，由于本地工人的

谈判能力更强，社会关系和就业门路更广，他们有可能进入更好的企

业，获得更理想的工作岗位，并在日常生产管理中得到优待或者抵制一

些对其不利的制度安排，这些优势并不会惠及外地工人，甚至会因为本

地人和外地人的待遇存在差异而恶化农民工的整体处境。
最后讨论强政府干预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梁波等( 2008) 认为，在

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主导时期形成的政府干预劳动关系、保护劳工的

传统会在企业改制和外资引进后延续下来。但这种传统延续是否同样

有利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值得商榷。一来农民工与乡镇企业时期的

本地工人身份差别很大; 二来在各地争相招商引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

越是介入经济，就越依赖资本，有时为了引进资本，不惜以放松劳权、环
保管制作为谈判筹码，这种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模式反而可能弱化劳

动权益。近些年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长三角、珠三角在劳动执法方面逐

渐严格，在劳动纠纷治理机制上日益完善，但这样做更多地是为了清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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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企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强干预传统无关。另外，从企业管理

制度看，长三角在党组织和工会组建的比例上确实高于珠三角，在某种

程度上似乎也能反映政府强干预传统对企业劳动关系治理的渗透。但

从调查数据来看，长三角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的覆盖面仍然比较低( 分

别为 18. 27%和 30. 09% ) ，发挥作用也比较有限( 在成立党组织和工会

的企业中，分别只有 21. 47%和 36. 13%的被访者表示得到过这两个组

织的帮助) 。笔者认为，长三角地方政府以往对劳动关系的强干预传

统未必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劳动权益。
两地的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更有可能与各自的产业层次相关。如

图 3 显示的那样，珠三角企业更偏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均利润明显更

低，受利润空间限制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天然具有压低劳动权益和薪酬

待遇的冲动。产业层次又与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力有关。依托“强政

府”的开发协调能力和信用背书的长三角，与由村集体主导园区建设、
土地开发的珠三角相比，其招商引资的能力不在一个层次，这些外资对

当地产业的示范带动作用也不一样。长三角的外资企业人均利润要高

于内资企业，而长三角内资企业的人均利润又要高于珠三角内资企业，

这就从数据上佐证了长三角外资对内资的示范带动效应。因此，长三

角的强政府可能主要不是通过干预劳动关系而是通过引进优质外资来

推动本土企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
两地差异化的居住安排方式的影响因素也值得再讨论。珠三角的

工业发展很早就开始聚集大量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企业倾向于以提

供宿舍的方式强化对这些流动人口的管控并最小化其生产成本( 任

焰、潘毅，2006) ; 而长三角早期以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为主，企业

很少兴建宿舍。那么早期主导企业的居住安排是否会对区域内其他企

业的居住安排产生影响呢? 珠三角不同所有制企业选择包住的比例差

别很小( 表 2)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制度合法性的影响。然而，长三角不

同所有制企业选择包住的比例却不尽相同。雇主来自本市与非本市的

企业( 私 营、股 份 制、集 体 企 业) 选 择 包 住 的 比 例 也 不 同 ( 分 别 为

34. 11%和 45. 24% ) 。长三角企业选择包住与否受制度合法性影响相

对较弱，而更多与劳动力来源有关( 表 4，如生产线 /班组有本地工人，

企业包住的比例为 24. 22%，没有则为 50. 88% ) ，相对本地化的劳动力

结构大大降低了长三角企业的宿舍提供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劳动力来源不同，外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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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常住人口中所占比例存在差别，导致农民工获得城市公共服务

的可能性不一样。由于中国各地公共资源的配置( 如教育、医疗等) 和

财政转移支付主要以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为依据，加之地方承担了

公共服务支出的 90%以上( 辜胜阻等，2014 ) ，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

公共服务的意愿普遍较低。不过，受中央政府重视农民工城镇化问

题、①相关配套政策出台、②农民工市民化诉求增强、沿海用工荒问题持

续、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留住熟练工人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地方政府开

始有限度地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但在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非本县

( 市) 户籍人口占比越大，农民工获得公共服务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改

革开放以来，长三角非户籍人口占比一直远低于珠三角，相应地，对其

农民工而言，城市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也要比珠三角更高。
因此，珠三角和长三角在工业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角色、资本来源、

劳动力来源均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将从四方面影响区域劳动体制

( 详见表 5) :

第一，从地方政府角色看，长三角的“强政府”与“强外资”结合，珠

三角的村集体与“三来一补”企业结合，致使两地产业层次有别，劳动

权益和薪酬待遇有差异。
第二，从资本来源看，长三角地区早期乡镇企业的制度安排只能对

内资企业的微观管理方式产生一定影响，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的总体

标准是在外资企业的示范带动下形成的; 而珠三角“三来一补”企业则

对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权益、薪酬待遇和居住安排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相比珠三角，长三角企业的本地劳动力更多。本地劳动力的

存在能对企业的居住安排、社保缴纳、工时、合同签订产生影响，但其自

带的谈判能力、社会关系和本地公民身份也可能造成其在就业和日常

生产管理中的特权，强化与外地工人的不平等。
第四，长三角劳动力的本地化程度更高，非户籍人口占地区常住人

口比重更低，在公共服务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长三角农民工更有可

能获得打工城市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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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比如，2003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

意见》就明确规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
比如，自 2008 年开始，中央财政开始预算中央农民工随迁子女奖励性补助资金，至 2014
年，奖补资金已达 130. 4 亿元。



表 5 珠三角、长三角的工业化模式与劳动体制

珠三角 长三角

地方政府在产业
发展中的角色

地方政府对村集体和土地的掌控
能力弱，村集体引入低端代加工
企业

地方政府强力协调各方力量，大力引
进外资，并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与
改制

对 劳 动 体 制 的
影响

产业层级相对较低，劳权和待遇
相对较差

产业层级相对较高，劳权和待遇相对
较好

资本来源
外来低端代加工企业衍生私营
企业

外资企业进驻，带动本地企业转型
升级

对 劳 动 体 制 的
影响

外企的劳权、待遇、居住安排成为
区域内企业的参照

外企提升劳权和待遇，本地企业的微
观管理方式对区域内企业有影响

劳动力来源 大量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
本地工 人 与 跨 省 市 流 动 农 民 工 相
结合

对 劳 动 体 制 的
影响

农民工脱嵌于城市社会，劳权和
待遇难以保证，多暂栖于宿舍，非
户籍人口比重过高，城市公共服
务供给紧张

大量本地劳动力的存在能对企业的
居住安排、社保缴纳、工时、合同签
订产生影响，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
足

四、劳动体制与农民工问题: 以家庭流动为例

劳动体制的差异可以追溯至区域工业历史进程，这种差异又在多

大程度上塑造了农民工问题的区域特质? 本节将以农民工的家庭流动

趋势为切入口，进一步探索农民工问题与劳动体制、区域发展经验的内

在关联。
数据显示，珠三角与长三角农民工的家庭流动趋势同样存在较大

差异。问卷问及农民工与配偶、父母、子女共同居住的情况，并进一步

详细询问了子女信息，基于这些信息可对两地农民工的家庭流动趋势

进行比较。从调查数据看( 表 6) ，长三角农民工携家人共同流动的比

例是珠三角的 1. 5 倍; 两地已婚农民工携配偶流动的比例都超过 2 /3，

但长三角依然高出 11. 74 个百分点; 随父母流动的比例相对较少，长三

角略高一些; 在已婚育农民工群体中，长三角携子女流动的情况同样比

珠三角更为普遍( “随父母流动”显著度 p 为 0. 009，其余均为 0. 000;

均使用皮尔逊卡方检定，下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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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珠三角与长三角农民工携家人流动比较 ( % )

区域 携家人流动 携配偶流动 随父母流动 携子女流动 携所有子女流动

珠三角 39. 20 67. 70 6. 22 35. 94 25. 69

长三角 59. 50 79. 44 8. 32 49. 28 37. 64

表 7 珠三角与长三角农民工家庭式流动a 比较 ( % )

家庭户代数 珠三角 长三角 核心家庭流动情况 珠三角 长三角

一代户 79. 07 64. 31 单人流动 29. 52 18. 38

两代户 19. 02 31. 94 半家庭式流动 46. 88 45. 84

三代户 1. 91 3. 75 完整家庭式流动 23. 60 35. 78

总计 100. 00 100. 00 总计 100. 00 100. 00

注: a“家庭式流动”指已婚育农民工与部分或全部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生活，“半
家庭式流动”指已婚育农民工与部分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生活，“完整家庭式流
动”指已婚育农民工与所有核心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共同生活。

农民工在打工地共同生活的家庭结构显示出类似的趋势。表 7 显

示，长三角两代以上共同居住的比例达到 35. 69%，比珠三角高 14. 76
个百分点( p = 0. 000) 。从已婚育农民工核心家庭的流动情况看，长三

角地 区 已 有 35. 78% 的 农 民 工 与 所 有 核 心 家 庭 成 员 在 一 起，只 有

18. 38%的农民工独自外出打工; 珠三角地区也已出现一定的核心家庭

流动趋势，但与长三角相比仍有较大差异( p = 0. 000) 。
两地家庭流动趋势的差异可以通过劳动体制来解释吗? 我们先探

讨其中可能的影响路径。首先，企业的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可能影响

工人的发展预期和消费能力，从而影响其家庭流动趋势。那些工资高、
有养老保险、在企业没有侵权遭遇的农民工，可能更愿意稳定下来，并

可能更具备将家人接来共同生活的经济能力。其次，企业的居住安排

也可能影响工人的流动选择。这里存在两种可能的作用机制: 一是企

业为农民工安排住宿，使其生产与再生产场所无缝对接，可以最大限度

地提升生产效率，但有可能与户籍制度一起将农民工进一步置于临时

性、无根的状态中( 任焰、潘毅，2006) 。① 另一方面，如企业提供宿舍，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会顺势住在宿舍，这种情况并不方便接家人过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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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过，宿舍的提供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工人的生活成本。应该说，宿舍的存在对于农

民工的影响是二重的，既降低其生活成本，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对工人的规训，强化了工人

的无根状态，有利于资本组织生产。



住; 反之，在不提供宿舍的企业，那些居住在周边社区的农民工更有可

能考虑与家人共同生活。因此，企业包住可能降低农民工的家庭流动

概率。最后，城市公共服务越好，农民工越倾向于携妻带子前来定居。
以子女教育为代表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

民工的家庭流动决策。长三角比珠三角劳动权益状况更好，薪酬待遇

更高，企业安排居住宿舍的比例更低，城市公共服务对农民工的排斥也

更少，可能由此带来更强的家庭流动趋势。
本研究选择“是否为两代及以上家庭户”、“是否携配偶流动”、“是

否携子女流动”、“是否携所有子女流动”、“是否家庭式流动”、“是否

完整家庭式流动”等六个二分变量作为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同

时，劳动体制也被操作化为具体的解释变量，包含四个维度、五个变量。
各基准模型①控制了被访者个人基本特征( 性别、民族、婚姻、年

龄) ，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限、是否拥有职业资格证、工龄) ，工种，行业，

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流动的行政跨度。总体而言，女性、少数民族、
已婚、年龄较小、受教育年限长、工龄长、制造业、内资、小微企业、跨县

务工的农民工家庭流动趋势更强; 是否拥有职业资格证、是否为管理类

工种对农民工的家庭流动趋势没有显著影响。控制这些变量后，区域

间的差异仍非常明显。比如，长三角地区两代及以上家庭户的发生比

是珠三角的 1. 67 倍( = e0. 510 ) ，携子女流动的发生比是珠三角的 1. 74
倍( = e0. 555 ) ，家庭式流动的发生比是珠三角的 2. 17 倍( = e0. 776 ) 。

表 8 引入劳动体制相关维度变量后家庭流动的区域差异(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两代及以
上家庭户

携配
偶流动

携子
女流动

携所有
子女流动

家庭
式流动

完整家
庭式流动

基准模型 . 510＊＊＊ . 780＊＊＊ . 555＊＊＊ . 561＊＊＊ . 776＊＊＊ . 612＊＊＊

引入劳动权益维度 . 504＊＊＊ . 790＊＊＊ . 547＊＊＊ . 554＊＊＊ . 783＊＊＊ . 606＊＊＊

引入薪酬待遇维度 . 474＊＊＊ . 718＊＊＊ . 498＊＊＊ . 483＊＊＊ . 719＊＊＊ . 532＊＊＊

引入居住安排维度 . 335＊＊＊ . 495＊＊＊ . 397＊＊＊ . 441＊＊＊ . 450＊＊＊ . 495＊＊＊

引入公共服务维度 . 473＊＊＊ . 736＊＊＊ . 462＊＊＊ . 338＊＊ . 712＊＊＊ . 369＊＊

引入上述维度 . 253* . 358＊＊ . 251* . 150 . 302 . 184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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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给出各基准模型，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区域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劳动体制来解释呢? 表 9 显示了

引入劳动体制相关维度变量后区域变量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变化。引

入劳动权益维度的变量后，回归系数几乎没有变化。引入薪酬待遇的

相关变量后，家庭流动的区域差异相比基准模型有所降低。引入“企

业是否包住”变量后，6 个模型显示的区域差异相比基准模型均有明显

降低，但“携配偶流动”、“家庭式流动”两个模型的降低幅度最大。引

入城市公共服务维度的相关变量后，凡是与子女随迁密切相关的模型

区域差异降低幅度都比较大，但在“两代及以上家庭户”、“携配偶流

动”、“家庭式流动”三个模型中变化不大。在控制劳动体制四个维度

的所有变量后，除“两代及以上家庭户”、“携配偶流动”、“携子女流

动”三个模型还存在区域差异外( 当然，回归系数也有明显变化，分别

降低了 0. 257、0. 422、0. 304 ) ，其他三个模型的区域差异都变得不显

著。由此可以判断，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家庭流动趋势方面的区域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可从两大区域劳动体制的差异上得到解释。

表 9 劳动体制相关变量对家庭流动的影响

变量
两代及以
上家庭户

携配
偶流动

携子
女流动

携所有
子女流动

家庭
式流动

完整家
庭式流动

被企业侵权( 否 = 0) － . 12400 . 034 － . 13300 － . 07600 － . 07540 － . 04710

月收入 . 0262 . 120* 0. 0715 . 162* . 125* . 168*

企业 缴 纳 养 老 保 险
( 缴纳 = 0)

未缴纳 － . 13000 － . 19000 － . 315＊＊＊ － . 457＊＊＊ － . 14400 － . 490＊＊＊．
不清楚 － . 252 － . 647＊＊＊ － . 590＊＊ － . 830＊＊＊ － . 683＊＊＊ － . 779＊＊＊

企业包住( 否 = 0) － . 642＊＊＊ － 1. 040＊＊＊ － . 565＊＊＊ － . 432＊＊＊ － 1. 243＊＊＊ － . 426＊＊＊

就读打工地公办比例 . 284 . 548 . 545 1. 374* . 576 1. 497＊＊

区域( 珠三角 = 0) . 253* . 358＊＊ . 251* . 150 . 302 . 184
常数 － . 820 1. 719＊＊ . 407 . 182 1. 981＊＊ . 0334
Pseudo Ｒ2 . 1658 . 1279 . 0673 . 0790 . 1526 . 0853

样本量 3970 2291 2162 2162 2160 2160

注: * p ＜ 0. 1，＊＊p ＜ 0. 05，＊＊＊p ＜ 0. 01。

表 9 显示了劳动体制各变量对农民工家庭流动趋势的影响系数，

省略了控制变量。从劳动权益看，在企业是否有被侵权的经历对家庭

流动趋势无显著影响。从薪酬待遇看，农民工在企业的工资收入和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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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保险对家庭流动均有积极影响。从企业居住安排看，企业是否提供

住宿对农民工的家庭流动趋势有重要影响，企业不提供住宿在携配偶

流动、家 庭 式 流 动 上 的 发 生 比 分 别 是 企 业 提 供 住 宿 的 2. 83 倍

( = e1. 040 ) 、3. 47 倍( = e1. 243 ) 。从城市公共服务看，“就读打工地公办

学校 /幼儿园比例”在“携所有子女流动”、“完整家庭式流动”两个模型

中有显著影响，就读比例每提高 10%，发生比分别为原来的 1. 15 倍

( = e0. 137 ) 、1. 16 倍( = e0. 150 ) 。可见，城市公共服务主要影响农民工子

女的随迁情况，而居住安排则主要对农民工携配偶流动产生影响。
“劳动力再生产”对农民工家庭化趋势影响更大。①

2010 年的农民工调查数据显示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家庭流

动趋势的差异，长三角农民工携配偶、子女、父母流动的比例都显著高

于珠三角，其在流入地的家庭结构也更为完整。家庭流动趋势的区域

差异，基本可由两地劳动体制的差异来解释。当引入劳动体制四个维

度的相关变量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差异在“携所有子女流动”、“家庭

式流动”、“完整家庭式流动”三个模型中都变得不显著，而在“两代及

以上家庭户”、“携配偶流动”、“携子女流动”三个模型中，区域差异也

有大幅度下降。可见，家庭流动趋势的区域差异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劳

动体制的差异，往前则可追溯至区域工业化模式。以此为例，我们不难

发现农民工问题与区域发展经验之间的内在关联。

五、结论与讨论

支撑中国奇迹的低人力成本模式正处于十字路口。在经济发展战

略层面需要提升产业结构，在社会发展战略层面则需要积极回应劳动

者基本的生存发展需求和层出不穷的农民工问题。学界已从农民工个

体特征、企业特征、劳动体制等层面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解释和探讨。
本文论述了劳动体制对农民工问题的决定性影响，但同时强调，对农民

工问题、劳动体制的探讨必须注重其背后的区域工业发展经验。

131

专题研究 工业化模式与农民工问题的区域差异

① 虽然对农民工家庭流动趋势影响不显著，但已有研究发现，“劳动过程”对农民工的精神

健康、离职意愿等均有重要影响( 详见刘林平等，2011a; 孙中伟等，2012) ，因此，劳动体制

的生产与再生产维度对农民工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



从改革开放后的区域工业化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沿海两大经济

体劳动体制产生的土壤。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先是积极介入乡镇企

业的运营与发展;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又通过各级工业园区的建设，吸

引优质外资入驻;“强政府”吸引的“强资本”又为乡镇企业改制和本土

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助推器。与长三角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局面

不同，珠三角的村集体是厂房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主体。来自香港

的“三来一补”企业是珠三角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导力量。
虽然 90 年代后其他外资陆续进驻，私营经济在外资的带动下迅速发

展，“三来一补”也相继转为外资，然而其低端代加工产业发展定位没

有根本改变。统计数据显示，珠三角的企业人均利润远低于长三角。
虽然两地工业都以加工制造为主要内容，但显然珠三角企业的劳动密

集程度更高，产业层次更低。除了地方政府角色、资本来源不同，两地

劳动力来源也有差异。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是珠三角劳动力的绝对主

力，长三角则仍有不少来自本县市的工人进入企业务工。
图 4 描画了工业化模式、劳动体制与农民工问题之间的关系。从

地方政府的角色来看，长三角“强政府”主导下引进的优质外资比珠三

角各村集体自发引进的“三来一补”企业产业层次更高，利润空间更

大，对内资企业有更加积极的示范带动效应，因此也更有可能从整体上

带动区域内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的提升。由此，本研究认为，长三角和

珠三角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对产业层次、企业利润、劳动权

益和薪酬待遇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注: 粗箭头表示影响较大，细箭头表示影响相对较弱。
图 4 工业化模式、劳动体制与农民工家庭流动的关系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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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来源对两地劳动体制的影响则更为复杂。为强化劳动管理、
延长工作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为了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珠

三角早期的“三来一补”企业选择将外来农民工集中安置在临时性的

宿舍中，提供宿舍是珠三角大多数企业的制度惯例。就劳动权益和薪

酬待遇而言，珠三角的港台企业是私营企业发展的摇篮，其薪酬待遇和

管理文化也为私营企业提供了参照; 但长三角的劳动权益和薪酬待遇

标准却是由 20 世纪 90 年代后进驻的外资企业主导的，早期乡镇企业

的管理文化只能对内资企业的微观管理方式产生一定影响。
劳动力来源的差异也会对劳动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在企业层面，

以外来人口为绝对主导的珠三角企业更有条件推行专制管理方式，也

更可能为工人提供宿舍; 长三角企业的生产管理、居住安排则不得不考

虑本地工人的需求。本地工人的存在会对企业的居住安排、社保缴纳、
工时、合同签订产生影响，但其自带的谈判能力、社会关系和本地公民

身份也可能造成其在企业中的特权地位，强化与外地工人的不平等。
在城市公共服务层面，珠三角地区的非本县( 市) 户籍人口占比较高，

地方政府即便扩大公共服务供给，也只能惠及少部分农民工; 而长三角

地区的外地农民工相对较少，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更强。
在劳动体制上，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在劳动权益、薪酬待遇、居住

安排和城市公共服务方面更接近学界所谓的“专制体制”、“拆分型”体

制和“宿舍劳动体制”。本文以农民工家庭流动为例，进一步讨论了劳

动体制的差别对区域农民工问题的影响。数据显示，珠三角农民工的

家庭流动趋势远低于长三角。同时，模型分析也进一步显示，两大区域

的差异主要是由劳动体制造成的。企业的薪酬待遇和居住安排影响了

农民工携配偶、子女迁移的趋势，而以子女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公共

服务供给状况则主要影响了农民工子女的随迁趋势。在引入劳动体制

相关维度的变量后，农民工子女随迁和家庭流动趋势的区域差异大大

降低。与农民工的家庭流动问题相似，当前长三角与珠三角在农民工

精神健康、离职频率、集体维权、极端事件等方面呈现出的差异，可能与

两地的劳动体制高度相关，进而也与区域工业发展模式有一定关联。
对我国不同区域工业化模式、劳动体制进行深入考察，或许有助于

学界深化对农民工相关问题的认识，避免从特定区域经验推断中国农

民工问题的发展走向。有研究认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情
感体验、发展诉求方面的巨大变化，在“回不去的农村”与“留不下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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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与城市、企业发生激烈冲突。但上述论

断主要基于研究者长期对珠三角地区的田野调查。本研究发现，即便

在农民工最为集中、家庭离散和劳资关系问题最为严峻的沿海地区，区

域差异也非常明显。长三角的农民工问题相对没有那么尖锐。新生代

农民工的城市发展诉求和家庭离散问题还通过沿海与内地区域之间的

流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调适。农民工总是试图在家计收入与家庭生活

之间保持平衡，在背井离乡外出赚钱与就近工作家人团聚之间动态

调整。
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本研究发现长三角的地方政府比珠

三角更为强势，对产业发展、劳动体制和农民工的发展具有更为积极的

意义，但并不意味着作者完全赞同那种“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

式。首先，两地的产业层次差异不能完全归因于地方政府的角色，长三

角在改革开放前拥有更为完善的产业基础; 而两地农民工问题的差异

不仅受产业层次影响，更与劳动力本地化程度高度相关。其次，以“强

政府”全力协调地方资源进行招商引资的方式，只能在有限的时空范

围取得成功，在工业园区遍地开花时，或在缺乏区位优势的内陆城市，

这种成功难以复制。随着地方政府争相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扶持产

业发展和园区建设，产业同质化、重复性建设、区域间恶性竞争和地方

债务加重等问题便日益普遍。地方政府高度介入经济的弊病在乡镇企

业发展后期暴露无遗，近二十多年不惜成本的园区开发和招商引资似

乎又在重复过去的老路。再者，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可能破坏市场

法治，损害政府权威，引发社会结构失衡、官员腐败，忽视环境保护和底

层人民的利益，致使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在全球化时代，如果各级政府

不能对当地资源进行强有力的整合，恐难以在全球的分工与竞争格局

中占得先机; 但各国、各地政府争相介入，势必引发区域间“竞次”、资

源浪费、社会结构失衡等问题。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发展经验，深度诠释

了地方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二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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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ameen Model in Lu villag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ocal
concept-cognitive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the analytical variable of “cultural
exclusion”． Second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in the local
community，and presents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s another analytical
variable． Combining the two variabl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result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high degree of cultural exclusion
or low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which mean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these two variables in specific
local communities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of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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